
中 山 大 学 物 理 学 院

物理〔2025〕32 号

物理学院关于印发《物理学院接收本科生

转院系专业实施细则》的通知

学院各系、所、中心、实验室：

经物理学院党政联席会议（2025 年第 16 次）研究决定，

修订《物理学院接收本科生转院系专业实施细则》，现予印发，

请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物理学院

2025 年 12 月 31 日



物理学院接收本科生转院系专业实施细则

（2025 年 12 月）

第一条 根据《中山大学本科生学籍管理规定》，为进一

步规范接收本科生转院系专业管理工作，结合单位实际，制定

本实施细则。

第二条 转院系专业工作遵循尊重学生选择、发挥学业特

长、匹配合适专业的原则，坚持公开透明、公平竞争、公正录

取。

第三条 接收名额

各专业接收人数为本专业一年级在读学生人数的 30%以内，

具体人数以当年公布的转院系专业接收计划为准。

第四条 申请要求

招生时有明确规定不能转院系专业者，休学、保留学籍期

间或已达到退学条件者，不允许申请。

符合申请要求的进入考核环节。

第五条 考核方式与工作流程

学院成立转院系专业考核小组，凡有直系亲属参加转院系

专业考核的，需回避。考核方式包括笔试和面试，笔试、面试

全程录像。

（一）笔试

1. 笔试方式和内容：力学、热学、电磁学，每个科目满分

100 分。学生可根据自己课程修读情况，自主从三个科目中任选



两门，笔试最终成绩取两个科目考试成绩的平均分。

2. 笔试采用闭卷考试的方式，匿名阅卷。根据笔试最终成

绩由高到低排序，按接收计划 1:1.5 的比例确定面试名单；限

额序位上笔试成绩相同，则均进入面试；笔试有单科成绩低于

60 分者，不予进入面试。

（二）面试

1. 面试内容：专业志趣、学业特长、学习能力、发展潜质、

未来学习规划等，满分 100 分。

2.考核要求：面试环节实行“双随机”，随机确定学生面

试次序，随机抽取面试试题。面试小组一般不少于 5 人，小组

成员现场独立评分。

（三）录取

1.考核总成绩由笔试成绩的 50%和面试成绩的 50%构成。

2.列入接收计划的各专业分别按总成绩由高到低进行排序，

确定拟接收名单；总成绩相同的，则取入学以来全部课程平均

绩点高者；面试成绩低于 60 分者，不予接收。

3. 学院根据学生课程修读情况和考核情况确定学生的转

入年级。

（1）转入大学二年级的学生需完成一年级必修课程修读数

量要求，即在规定必修课中最多有一门课程未修读，否则只能

转入大学一年级。转入大学二年级后，如一年级规定必修课中

超过一门课程未取得学分，转为降级处理。一年级必修课程包



括：高等数学一（I 和 II）、线性代数、大学物理实验、力学、

热学、电磁学、程序设计。大学物理（上和下）可以代替力学、

热学、电磁学中的 2 门课程。程序设计课程如与所修课程名称

不同，但内容相似，可以由相应课程代替。

（2）已修读与拟转入专业相同或相近课程，经学院审核，

成绩可直接转换；只修读大学物理而未修读过力学、热学、电

磁学课程，成绩按照转专业对应笔试成绩转换。

（四）公示

拟接收名单（含学生姓名、学号、拟转入院系、专业和年

级）经学院党政联席会审议通过后，公示 3 天。

（五）报送

学院将公示后的拟接收学生名单报送教务部，经教务部复

核并提请分管教学校领导审批通过后公布。

第六条 本细则经物理学院 2025 年第 16 次党政联席会审

议通过，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由物理学院负责解释。原《物理

学院本科生转专业实施细则》（物理〔2024〕29 号）同时废止。

本细则未做明确规定的事项按照学校规定执行。


